
中银盛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7月 31日

� � �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盛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中银盛利定期开放债券（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８２４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

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

民币元 ）

１．０５６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

１４１

，

８３２

，

８４２．０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１１３

，

４６６

，

２７３．６４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 元

／１０

份基金份

额）

０．４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 若本基金在每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后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金额高于

０．３

元（含），则基金须进行收益分配，并以该日为收益分配基准日，每次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

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８０％

； 中银盛利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每份基金份额

可供分配利润为

０．０４４２

元，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场内）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

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场外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

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直接划

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本次

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关于证券投

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

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

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场外除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

效赎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托管于

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基金

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红利再投资部分以场外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３

、持有场外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

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

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与相

关代销或直销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

投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４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８

月

５

日）暂停本基金的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５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

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０２１－３８８３４７８８

）咨询

相关事宜。

６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7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693� � �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14-042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证券代码：

002693

）

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

29

日、

3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

2014

年

7

月

28

日，公司与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投资协议书》，

公司拟在宁波杭州湾新区投资建设

"

抗肿瘤药物和口服固体制剂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项目

"

。 具

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7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投资

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1

）。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近期公共媒体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4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本公司股

票。

7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与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投资协议

书》（以下简称

"

协议

"

），公司拟在宁波杭州湾新区投资建设

"

抗肿瘤药物和口服固体制剂产品

的研发和生产项目

"

（以下简称

"

项目

"

）。

本项目总投资为

10

亿元人民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超募资金及其他。项目将一次性规

划，分三期实施。项目预计分

6

年投入完成，第一期

1-2

年内投入金额预计

3

亿元人民币，第二

期

3-4

年内投入金额预计

3

亿元人民币，第三期

5-6

年内投入金额预计

4

亿元人民币。项目拟

建设固体制剂生产车间、肿瘤冻干制剂车间

(

包括但不限于抗代谢类、细胞毒类、抗肿瘤抗生

素、抗肿瘤植物药等

)

、研发中心及其他辅助设施。 项目所涉及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已在申

报阶段的品种及部分新的但尚未申报的仿制品种。 项目第一期建设如未能按期开工并投产将

不影响第二期及第三期项目投入计划。 项目中所涉风险如下：

1

、项目协议履行风险：本协议为框架性投资协议，协议中提出的建设项目尚未进行立项，

在项目实际运作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

、项目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风险：本协议中提出的建设项目尚未上报政府相关主管部门

审批，项目能否获得批准、何时获得批准以及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3

、项目实施风险：本项目投资较大，在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不可抗力等突发因素，项目进度

及后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4

、项目资金筹措风险：该项目投资金额较大，拟使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超募资金及其

他， 如果项目主体无法及时筹措到足够的建设资金或资金不能及时到位， 项目将无法顺利建

设。

5

、政策风险：投资项目对国家政策存在一定的依赖性，如果国家政策调整及外围环境产生

重大不利变化，将对项目预期收益产生影响。

6

、市场和盈利风险：本项目投产后公司规模迅速扩大，虽然目前市场对项目产品的需求较

大，但本项目预计达产后的年产值是基于目前市场行情测算的，项目建设的未来预期收益存在

不确定性。

7

、项目管理风险：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资产规模将迅速扩大，如公司现有的管理架构、

管理水平及管理人员若不能相应提升，公司将面临一定的管理风险。

8

、项目进程风险：项目建设规划分三期建设，由于无法预测的原因，第一期项目能否顺利

进行存在不确定性。 若一期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故不能继续进行，此前投资存在不能收回的风

险。

本次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

,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根据投资额

度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披露的《

2014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中

2014

年半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12.65%

。 截至目前为止，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一

致

,

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7月 30 日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2014年第一号)

重要提示

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

１１９８

号文注册募集。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

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 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需全面认识本基金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投资本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

作出独立决策。投资人根据所持有份额享受基金的收益，但同时也需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基金投资中的风险包括：因整体政

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变化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份额持有

人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 本

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适中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高于债

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

本招募说明书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投资组合报告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报告，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１８

号

８

号楼嘉昱大厦

１６

层

－１９

层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５

日

法定代表人：陈勇胜

注册资本：壹亿壹仟万元人民币

联系人：何晔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０８９０００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意大利忠利集团

３０％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１０％

（二）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的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本基金管理人共管理

１

只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金鑫证券投资基金，以及

４６

只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龙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包括

２

只子基金，分别为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

资基金、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由金鼎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由国泰金象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

来）、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由金盛证

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国泰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国泰价值经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国泰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大宗商品

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

６

个月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现金管理货币市场

基金、国泰金泰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由金泰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国泰民安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国泰

国证房地产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国泰估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由国泰估值优势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封闭期届满转换而来）、上证

５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国泰上证

５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纳斯达克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国泰中国企业境外高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国

泰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国泰美国房地产开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目标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

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国泰淘金互联网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国泰国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安康养老定期支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结构转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另外，本基金

管理人于

２００４

年获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资产管理人资格，目前受托管理全国社保基金多个投资组合。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本基金管理人获得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资格。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本基金管理人成为首批获准开展特定客户资

产管理业务（专户理财）的基金公司之一，并于

３

月

２４

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得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ＱＤＩＩ

）资格，成为目前

业内少数拥有“全牌照”的基金公司之一，囊括了公募基金、社保、年金、专户理财和

ＱＤＩＩ

等管理业务资格。

（三）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陈勇胜，董事长，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２２

年证券从业经历。

１９８２

年起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中国投资银行总行工作。

历任综合计划处、资金处副处长、国际结算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１９９２

年起任国泰证券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起任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起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

张瑞兵，董事，博士研究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起在中国建银投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先后任股权管理部业务副经理、业务经理，资

本市场部业务经理，策略投资部助理投资经理，公开市场投资部助理投资经理，战略发展部业务经理、组负责人，现任战略发

展部处长。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起任公司董事。

陈川，董事，博士研究生，经济师。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工作，历任中间业务部、投资银行部、

公司业务部业务副经理、业务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在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投资银行部、委托代

理业务部业务经理、高级副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在中投证券资本市场部担任执行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在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投资部高级经理、企业管理部高级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任建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任 中建投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

记、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任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部总经理。 现任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战略发展部业务总监。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起任公司董事。

Ｓａｎｔｏ Ｂｏｒｓｅｌｌｉｎｏ

， 董事， 硕士研究生。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在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ＴＡＬＹ

负责经济研究；

１９９５

年在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ＬＯＧＮＡ

任金融部助理，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年在

ＲＯＬＯＦＩＮＡＮＣＥ ＵＮＩＣＲＥＤＩＴＯ ＩＴＡＬＩＡＮＯ ＧＲＯＵＰ

–

ＳＯＦＩＰＡ ＳｐＡ

任金融分析师；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在

ＬＥＨＭＡＮ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任股票保险研究员；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任

ＵＲＷＩＣＫ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ＬＰ

合伙

人；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在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任副总裁；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在

ＥＵＲＩＺ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ＧＲ ＳｐＡ

历任研究员

／

基金经理。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年任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ＥＵＲＯＰＥ

权益部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起任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ＥＵＲＯＰＥ

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董事。

游一冰，董事，大学本科，英国特许保险学会高级会员（

ＦＣＩＩ

）及英国特许保险师（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Ｉｎｓｕｒｅｒ

）。

１９８９

年起任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总公司营业部助理经理；

１９９４

年起任中国保险（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１９９６

年起任忠利保险有限公司英国

分公司再保险承保人；

１９９８

年起任忠利亚洲中国地区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起任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７

年起任中意财产

保险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起任公司董事。

侯文捷，董事，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在中国电力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经理部项目

经理，证券部项目经理，北京证券营业部副经理，天津证券营业部副经理、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起在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工作，

先后任信息中心主任、信息技术部主任、首席信息师、华北分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现任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起任公司董事。

金旭，董事，硕士研究生，

２０

年证券从业经历。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在中国证监会工作，历任法规处副处长、深圳

监管专员办事处机构处副处长、基金监管部综合处处长。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在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在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在梅隆全球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代

表处任首席代表。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担任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董事。

王军，独立董事，博士研究生，教授。

１９８６

年起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系、法学院执教，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

生导师、法学院副院长、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法学组成员、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委员、国际贸易和金融法律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

法学教育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大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刘秉升，独立董事，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０

年起任吉林省长白县马鹿沟乡党委书记；

１９８２

年起任吉林省长白朝鲜族

自治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１９８５

年起任吉林省抚松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１９８９

年起任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白山市支

行行长、党委书记；

１９９５

年起任中国建设银行长春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１９９８

年起任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党委书

记。

２００７

年任海南省银行业协会会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韩少华，独立董事，大学专科，高级会计师。

１９６４

年起在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工作，历任河南省分行副处长、处长；南阳市

分行行长、党组书记；分行总会计师。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河南省豫财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２

、监事会成员

唐建光，监事会主席，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在煤炭工业部基建司任工程师；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在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基建局任副处长；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在中煤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任处长；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在煤炭部基建管理中心工作，先后任综合处处长、中心副主任；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在中国建设银行资产保全部任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起在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先后任资产管理处置部总经理、企

业管理部高级业务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Ｎｉｋｈｉｌ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监事，硕士研究生。 先后在

Ａｌｌｉａｎｚ Ｓ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Ａｌｌｉａｎｚ ＳＥ Ｍｕｎｉｃｈ

工作，并曾任

Ａｌｌｉａｎｚ ＳＥ Ｍｕｎｉｃｈ

首

席投资官。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加入意大利忠利集团，担任首席投资官。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监事。

刘顺君，监事，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工作，历任教员、副

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在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历任投资银行总部业务主管、项目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任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部高级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起在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金融租赁

公司筹建处综合部主任，营业管理部主任助理，华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华北分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工会主

席，福建业务部副主任、主任，现任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起任公司监事。

乔巍，监事，大学本科。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任职于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任职于上海明

诚投资咨询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任职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加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职工监事。

李辉，监事，大学本科。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任职于上海远洋运输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职于中宏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任职于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任职于

ＡＩＧ

集团，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职于星展银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加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财富大学负责人、总经理办

公室负责人。 现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及财富大学负责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职工监事。

束琴，监事，大专学历。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分别任职于人民银行安康地区分行和工商银行安康地区分行，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任职于陕西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加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行政管理部主管、总

监助理。 现任公司行政部副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职工监事。

３

、高级管理人员

陈勇胜，董事长，简历情况见董事会成员介绍。

金旭，总经理，简历情况见董事会成员介绍。

巴立康，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２１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历。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在华夏证券工作，历任营业部财

务经理、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兼上海分公司财务部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在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作，历

任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基金运作部总经理、基金运营总监、稽核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加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周向勇，硕士研究生，

１７

年金融从业经历。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工作，先后任办公室科员、个

人银行业务部主任科员。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在中国建银投资公司工作，任办公室高级业务经理、业务运营组负责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加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志坚，硕士研究生，

２２

年金融业从业经历。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在美国花旗银行台北分行工作，任财务企划助

理；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在台湾大华证券公司工作，任债券交易总监；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在台湾景顺投信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 负责投资业务；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在台湾保诚投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负责投资业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在美国纽约人寿台湾子公司工作， 任投资长；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在台湾富邦投信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任投资长；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起加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全球投资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贺燕萍，硕士，

１６

年证券业从业经历。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在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华夏证券有限公司）

研究所和机构业务部任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历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交易部副总经理、 总经理和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加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林海中，硕士研究生，

１１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历。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在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工作，历任专业助理、

主任科员；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在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工作，历任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加入国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起任公司督察长。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

１

）现任基金经理

程洲，男，硕士研究生，

ＣＦＡ

，

１４

年证券从业经验。 曾任职于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加盟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历任高级策略分析师、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任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兼任金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兼任国泰估值优势可分离交易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起兼任国泰金泰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起

任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任基金管理部总监助理。

（

２

）历任基金经理

自本基金成立以来至今由程洲担任基金经理，无基金经理更换事项。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

本基金管理人设有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其成员在公司分管副总经理、投资总监、绝对收益投资（事业）部（筹）、权益投资

（事业）部（筹）、量化投资（事业）部（筹）等负责人员中产生。 公司总经理可以推荐上述人员以外的投资管理相关人员担任成

员，督察长和运营体系负责人列席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 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主要职责是根据有关法规和基金合同，审

议并决策公司投资研究部门提出的公司整体投资策略、基金大类资产配置原则，以及研究相关投资部门提出的重大投资建议

等。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李志坚先生：副总经理

周向勇先生：副总经理

黄焱先生：总经理助理兼投资总监兼权益投资（事业）部（筹）总经理

乔巍先生：总经理助理兼绝对收益投资（事业）部（筹）总经理

沙骎先生：量化投资（事业）部（筹）总经理

６

、上述成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或家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名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７１３

号

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７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董建岳

注册日期：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８

日

注册资本：

１５４

亿元人民币

托管部门联系人：李春磊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１６９８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６９５５５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是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我国首批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总部设于

广东省广州市，注册资本

１５４

亿元。 二十多年来，广发银行栉风沐雨，艰苦创业，以自己不断壮大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经

济腾飞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每一个脚印。

２００６

年，广发银行成功重组，引入了花旗集团、中国人寿、国家电网、中信信托等世界一流的知名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重

组后，广发银行紧紧围绕“建设一流商业银行”的战略目标，注重战略规划的执行，坚持“调结构、打基础、抓创新、促发展”，强

化风险控制，坚持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行总资产

１４

，

６９８．５０

亿元，总负债

１３

，

９６５．５８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７３２．９１

亿元。 根据英国《银行

家》杂志对全球

１０００

家大银行排定的位次，广发银行已连续多年入选全球银行

５００

强。

２

、主要人员情况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设资产托管部，是从事资产托管业务的职能部门，内设业务运行处、监控管理处、产品营销处

和期货业务处，部门全体人员均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和基金从业资格，部门经理以上人员均具备研究生以上学历。

总经理寻卫国先生，管理学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从事托管工作十三年，具有丰富的托管业务

经验，是我国第一批从事

ＱＦＩＩ

资产托管业务的人员之一。 曾担任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托管部托管业务运作中心副处长、交

易监督处处长等职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资格，任广发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职务。

３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银监会核准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基金托管业务批

准文号：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６３

号。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序号 机 构 名 称 机 构 信 息

１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直销柜台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１８

号

８

号楼嘉昱大厦

１６

层

－１９

层

直销业务专用电话：

０２１－３１０８１７５９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１０８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０８１８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国泰基金

电子交易平台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登录网上交易页面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０８１８４１

联系人：沈茜

２

、代销机构

序号 机 构 名 称 机 构 信 息

１

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１

号院

８

号楼

Ｃ

座

１７０１

室

法定代表：齐凌峰 联系人：阮志凌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１５１９８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１５８８３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５８－５０５０

网址：

ｗｗｗ．９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

７１３

号

办公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

７１３

号

法定代表：董建岳 联系人：李立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３２１３９３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３１０９５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ｇ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３

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寿光市银海路

１９

号

法定代表：颜廷军 联系人：周淑贞

电话：

０５３６－５２９３７５６

传真：

０５３６－５２９３７５６

客服电话：

０５３６－９６６３３

４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６６

号

法定代表：王自忠 联系人：朱芳

电话：

０５１２－９６０６５

客服电话：

０５１２－９６０６５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６９６８２５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５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法定代表：其实 联系人：朱钰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８８－１０７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３７９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二）登记机构

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１８

号

８

号楼嘉昱大厦

１６

层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陈勇胜

联系人：何晔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０８１８００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１０８９０００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 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孙睿

经办律师：黎明、孙睿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魏佳亮

联系人：魏佳亮

四、基金的名称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类型及运作方式

１

、基金类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六、投资目标

本基金以财务量化指标分析为基础，在严密的风险控制前提下，谋求分享优质企业的长期投资回报。 通过应用股指期货

等避险工具，追求在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同时，降低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

七、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资产支持证券、权证、股指期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

他金融工具。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３０％－９５％

，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５％－７０％

，每

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保证金以后， 本基金保留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在基金合同生效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或变更投资比例限制，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

后，可以相应调整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规定。

八、投资策略

１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国家产业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资金环境、证券市场走势的分析，预

测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并据此评价未来一段时间股票、债券市场相对收益率，主动调整本基金的大类资产配置比例。

２

、行业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行业投资上采用较为集中的策略，重点配置在成长性、盈利性、估值水平等若干方面具备相对优势的行业。

３

、股票选择策略

本基金采用集中持股策略，前十位重仓个股市值应占整体股权类资产市值的

５０％

以上。集中持股策略有助于提高本基金

的业绩弹性。

本基金以量化分析为基础，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分析入手，建立基金的一、二级股票池。 根据股票池中个股的估值水平优

选个股，重点配置当前业绩优良、市场认同度较高、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其行业处于景气周期中的股票。

（

１

）定量分析

本基金管理人结合案头分析与上市公司实地调研，对列入研究范畴的股票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评价，建立本基金的备

选股票库。

１

）成长能力较强

本基金认为，企业以往的成长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未来的增长潜力，因此，本基金利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

利润增长率、经营性现金流量增长率指标来考量公司的历史成长性，作为判断公司未来成长性的依据。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是考察公司成长性最重要的指标，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所隐含的往往是企业市场份额的扩大，体现

公司未来盈利潜力的提高，盈利稳定性的加大，公司未来持续成长能力的提升。 本基金主要考察上市公司最新报告期的主营

业务收入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并与同行业相比较。

净利润是一个企业经营的最终成果，是衡量企业经营效益的主要指标，净利润的增长反映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盈利增

长情况。 本基金主要考察上市公司最新报告期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并与同行业相比较。

经营性现金流量反映的是公司的营运能力，体现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本基金主要考察上市公司最新报告期

的经营性现金流量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并与同行业相比较。

２

）盈利质量较高

本基金利用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盈利现金比率（经营现金净流量

／

净利润）指标来考量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质量。

总资产报酬率是反映企业资产综合利用效果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企业总资产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反映

企业利用股东资本盈利的效率，净资产收益率较高且保持增长的公司，能为股东带来较高回报。 本基金考察上市公司过去两

年的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并与同行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盈利现金比率， 即经营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的比值， 反映公司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之间的比率关

系。该比率越大，一般说明公司盈利质量就越高。本基金考察上市公司过去两年的盈利现金比率，并与同行业平均水平进行比

较。

此外，本基金还将关注上市公司盈利的构成、盈利的主要来源等，全面分析其盈利能力和质量。

３

）未来增长潜力强

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预期决定股票价格的变化。 因此，在关注上市公司历史成长性的同时，本基金尤其关注其未来盈利

的增长潜力。 本基金将对上市公司未来一至三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进行预测，并对其可能性进行判断。

４

）估值水平合理

本基金将根据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采用市盈率、市净率等估值指标，对上市公司股票价值进行动态评估，分析该公司的

股价是否处于合理的估值区间，以规避股票价值被过分高估所隐含的投资风险。

（

２

）定性分析

主要分析上市公司的业务是否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产业政策方向，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广阔的增长潜力，是否具有

良好的基本面条件。

１

）符合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发展方向

微观个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及发展趋势，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背景下，符合这一潮流的公司

将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和更持久的发展潜力。因此，本基金将重点关注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否符合经济结构调整方向；是

否促进我国出口、消费、投资的构成的平衡；是否利于东中西部的区域均衡发展；是否带动和推进第三产业的崛起；是否注重

产业升级；是否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等。

２

）具备一定竞争壁垒的核心竞争力

本基金将重点观察这类企业是否拥有领先的核心技术，该核心技术是否具备一定的竞争壁垒；是否具备较强的自主研发

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 未来公司主业的产品线是否存在进一步延伸的可能； 是否在所属的细分行业已经拥有较高的市场份

额、较为强大的品牌和良好的口碑等。这类企业虽然充分参与市场竞争，但因其具备某一项或某几项核心竞争力的突出优势，

能维持业务稳定增长并有能力逐步巩固其行业地位。

３

）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的内部管理

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高效、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是衡量公司管理风险最重要的因素。 管理层是否具备清晰的

战略目标和有效的执行能力，以及是否具有专业素质和积极进取的执着精神，对公司的长期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治理

层对公司的战略方向以及管理层履行经营管理责任负有监督责任，治理层是否拥有足够的独立性，并切实履行其指导监督的

职责对公司的持久健康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因此，本基金重点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构成是否合理；董事会的构

成及其权利义务是否明晰；公司是否建立了对管理层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公司是否重视中小股东利益的维护；管理层是

否具有良好的诚信度； 管理层是否稳定等等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的分析是判断上市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与潜

力的关键。

４

）具有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

本基金关注公司管理层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是否有着明确的方向和清晰的经营思路及对未来经营中或将遇到的风险因素

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和完善的应对措施。 因此，本基金将重点关注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是否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

经营策略；是否具有灵活的营销机制，是否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是否能够灵活利用技术创新、营销管理、成本控制、投融

资管理、薪酬体系、战略合作等手段建立企业优势等。

４

、债券投资策略

（

１

）久期调整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对影响债券投资的宏观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分析判断，形成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期，进

而主动调整所持有的债券资产组合的久期，达到增加收益或减少损失的目的。 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降低时，本基金将延

长所持有的债券组合的久期，从而可以在市场利率实际下降时获得债券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资本利得；反之，当预期市场总体

利率水平上升时，则缩短组合久期，以避免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带来的资本损失，获得较高的再投资收益。

（

２

）期限结构策略

在目标久期确定的基础上，本基金将通过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的合理预期，调整组合的期限结构策略，适当

的采取子弹策略、哑铃策略、梯式策略等，在短期、中期、长期债券间进行配置，以从短、中、长期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取收

益。 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陡时，采取子弹策略；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平时，采取哑铃策略；当预期收益率曲线不变或平行移动

时，采取梯形策略。

（

３

）信用债券投资策略

信用债券的信用利差与债券发行人所在行业特征和自身情况密切相关。 本基金将通过行业分析、公司资产负债分析、公

司现金流分析、公司运营管理分析等调查研究，分析违约风险即合理的信用利差水平，对信用债券进行独立、客观的价值评

估。

５

、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将主要选择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股指期货合约。 本基金力争利用股指期货的杠杆作用，降低股票

仓位频繁调整的交易成本，并利用股指期货的对冲作用，降低股票组合的系统性风险。

６

、投资决策依据与决策程序

（

１

）投资依据

１

）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的相关规定；

２

）经济运行态势和证券市场走势。

（

２

）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团队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制定基金投资方面的整体投资计划

与投资原则；确定基金的投资策略和在不同阶段的重大资产配置比例，包括大类资产配置比例（股票、转债及其他债券）以及

各类属资产内部行业比例等；审批基金经理提出的投资组合计划和重大单项投资。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负

责投资组合的构建、调整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

３

）投资程序

１

）金融工程部运用风险监测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结合公司内外研究报告，对市场预期风险和投资组合风险进行

风险测算与归因分析，依此提出研究分析报告。

２

）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金融工程部、研究开发部等部门提供的研究报告，定期召开或遇重大事项时召开投资决策会议，

决策相关事项。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３

）基金经理以基金合同、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金融工程部和研究开发部研究报告等为依据建立基金的投资组合。

４

）交易管理部根据基金经理下达的交易指令制定交易策略，完成具体证券品种的交易。

５

）金融工程部等部门根据市场变化定期和不定期对基金进行投资绩效评估，并提供相关绩效评估报告。稽核监察部对投

资计划的执行进行日常监督和实时风险控制。

６

）基金经理结合个券的基本面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金融工程部和稽核监察部的绩效评

估报告和对各种风险的监控和评估结果，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调整。

７

）本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调整上述投资程序，并在招募

说明书中更新。

九、业绩比较基准

８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２０％×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如果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或上证国债指数停止编制或更改指数名称，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适中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

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

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８７

，

７７３

，

２４４．７９ ８３．１６

其中：股票

８７

，

７７３

，

２４４．７９ ８３．１６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０

，

０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５４

其中：债券

１０

，

０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５４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６

，

９７８

，

６２０．９１ ６．６１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７２３

，

２５６．７７ ０．６９

８

合计

１０５

，

５４７

，

１２２．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６

，

５９２

，

７５１．２９ ６．３０

Ｃ

制造业

５０

，

３６４

，

６５９．６９ ４８．１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４

，

５６８

，

５９０．２５ ４．３６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２１

，

１１４

，

２９７．５６ ２０．１６

Ｋ

房地产业

２

，

２８０

，

５７１．００ ２．１８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

，

８５２

，

３７５．００ ２．７２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８７

，

７７３

，

２４４．７９ ８３．８２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８３

，

９７６ ６

，

９１０

，

１３８．５６ ６．６０

２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８５７

，

４００ ６

，

５６７

，

６８４．００ ６．２７

３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２３１

，

４４７ ６

，

４８０

，

５１６．００ ６．１９

４ ００２０４２

华孚色纺

１

，

２０２

，

１００ ５

，

２０５

，

０９３．００ ４．９７

５ ６００６６８

尖峰集团

４８６

，

４７９ ５

，

０１５

，

５９８．４９ ４．７９

６ ６００１７６

中国玻纤

６０６

，

１４４ ４

，

６６７

，

３０８．８０ ４．４６

７ ６０００１５

华夏银行

５４０

，

６００ ４

，

５６２

，

６６４．００ ４．３６

８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２８

，

６００ ４

，

４２４

，

４２０．００ ４．２３

９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７４４

，

７５８ ３

，

７４６

，

１３２．７４ ３．５８

１０ ６００８２０

隧道股份

３２９

，

５００ ３

，

２８８

，

４１０．００ ３．１４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０

，

０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２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０

，

０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２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０４１３６１０１７ １３

建发集

ＣＰ００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２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若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本基金将主要选择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股指期货合约。

本基金力争利用股指期货的杠杆作用，降低股票仓位频繁调整的交易成本，并利用股指期货的对冲作用，降低股票组合

的系统性风险。

法律法规对于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策略另有规定的，本基金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不能投资于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除“中国平安”公告其子公司情况违规情况外）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

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中国平安发布的相关公告，该公司控股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平安证券给予

警告并没收其在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项目中的业务收入人民币

２

，

５５５

万元，并处以人民币

５

，

１１０

万元的罚款，暂停其保荐机构资格

３

个月。

本基金管理人此前投资中国平安股票时，严格执行了公司的投资决策流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按规定将该股票纳入

本基金股票池，而后进行了投资，并进行了持续的跟踪研究。

该情况发生后，本基金管理人就中国平安子公司受处罚事件进行了及时分析和研究，认为平安证券存在的违规问题对公

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的实质影响，对该公司投资价值未产生实质影响。本基金管理人将继续对该公司进行跟踪

研究。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况。

（

３

）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３６

，

９５６．７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０９

，

１９６．８１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１８

，

５３９．９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８

，

５６３．２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２３

，

２５６．７７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守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Ａ

：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２０％ ０．０４％ －１．２４％ １．０４％ １．４４％ －１．００％

２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Ｃ

：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３％ ０．３１％ －１．２４％ １．０４％ ２．５４％ －０．７３％

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５％

。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５％÷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款指令，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经基金管理人代付给各个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

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本基金持续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各项费用。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１０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

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

２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中的相关信息；

３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中的相关信息；

４

、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的相关信息；

５

、新增了“九、基金的投资”中基金投资组合报告，为本基金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报告的内容；

６

、新增了“十、基金的业绩”，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７

、更新了“二十、托管协议内容摘要”中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相关信息；

８

、更新了“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中的相关内容；

９

、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披露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上述内容仅为本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

书正文，可登录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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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基金管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